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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工 程 技 术 大 学 文 件 
 

 

沪工程研〔2025〕21号 

 

 

关于印发修订的《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
研究生校外修读课程学分认定及 
成绩转换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院、部、处、室、直属单位： 

修订的《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研究生校外修读课程学分认定

及成绩转换管理办法》经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盖章处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盖章处   

2025年 4月 2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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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研究生校外 
修读课程学分认定及成绩转换管理办法 

 

第一条 为适应我校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发展需要，加强对研

究生修读校外课程的管理，规范研究生在校外交流学习的课程学

分认定及成绩转换工作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在国家公派、校际

交流和院际交流等项目派出交流期间，于合作高校或科研机构所

修课程，及经学校批准到校外修读的课程。非学校或学院派出的

自费赴校外修读的课程不纳入学分认定及成绩转换的范围。  

第三条 研究生的校外学习单位应为我校认可的高校或科研

机构，学习的专业应与我校所学专业相同或相近，所学课程应与

本学科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内容相同或相近，其课程学时、学分

应不低于我校培养方案课程要求的学时、学分，方可转换为我校

对应课程成绩并取得学分；若与本专业培养方案设置的课程内容

不同或相差较大，则不予学分认定及成绩转换。 

第四条 除交流合作项目协议规定外，研究生校外修读课程

申请认定的学分一般不得超过所在学科专业培养方案中规定应修

课程总学分的 50%，且研究生应修的学位公共课必须在我校完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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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研究生赴校外修读课程前，应结合本学科专业培养

方案要求及个人学习计划完成情况，事先与导师商议拟定在校外

学习期间的课程学习计划，填写《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研究生申请

修读校外课程审批表》，经导师同意和学生所在学院批准后报研

究生院备案。 

第六条 凡赴校外学习前未办理上述手续或手续不完备者，

其在校外修读的课程学分不予认定。未经导师同意和所在学院批

准，研究生在校外学习期间不得更改课程学习计划，未经批准私

自修读的课程不列入认定的范围。交流学习期间不允许以自修的

方式取得我校课程和其他教学环节学分，如遇对方单位没有相应

的课程开设，研究生应于回校后参加校内相关课程的修读和考核。 

第七条 校外修读的研究生课程，一门课程只能对应转换我

校的一门相同或相近课程。已在我校完成个人学习计划或获得学

分的课程不再进行学分认定及成绩转换。 

第八条 研究生修读校外课程产生的费用（交流合作项目协

议另有规定的除外），一律由研究生本人承担。其修读校外课程

期间的安全问题由研究生本人负责。 

第九条 按照学习量对等原则，校外修读课程的学分要根据

其实际学时，按照我校的学分学时对应关系进行换算（1学分=16

学时），且仅计算课堂上课所用学时。 

第十条 研究生校外修读课程获得的成绩，若为百分制，则

按实际分数登录；若为等级制，则按照《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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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课程教学管理办法》中的成绩等级与百分制对应关系予以转换；

若为非百分制分数，则按百分制折算。除以上情况外，课程成绩

认定由所在学院和任课教师根据课程内容及校外修读获得的成绩

提出成绩意见，并报研究生院审核。 

第十一条 研究生应在交流学习结束返校后的一个月内办理

学分认定及成绩转换手续，需如实填写《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研究

生校外修读课程学分认定及成绩转换申请表》，附对方学校出具

的成绩单原件（阅后退回）和复印件、所修读课程的大纲及简介

材料、已批准的《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研究生申请修读校外课程审

批表》，由导师及所在学院审核后，报研究生院审核认定，合格

的课程将给予学分认定及成绩转换。 

第十二条 凡上述手续不完备、派出前未办理审批手续、回

校后未办理相关手续及提交相关材料者，其课程学分和成绩不予

认定、转换。 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，自颁布之日起生效。

原《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研究生校外修读课程学分认定及成绩转换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(沪工程研〔2019〕56号)同时废止。 

 

 

 

 

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25年 4月 3日印发 


	PO_FILE_NO
	PO_TITLE
	PO_MAIN_SEND
	PO_Content
	PO_FORMATION_DATE

